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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河南新乡市“孙石窑村顶包案”

联合调查整顿组发布情况通报。

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辉县市南寨镇孙石

窑村一智力残疾村民被‘顶包’成‘村支书’”，新

乡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于2025年12月16

日成立联合调查整顿组，进行全面调查核实。

现将调查处理情况通报如下：

经查，孙石窑村“顶包”案基本属实。

2024年6月，因孙石窑村未完全履行法院对

其债务纠纷的判决，辉县市人民法院拟对该

村时任党支部书记、法定代表人帖托采取限

制高消费措施。帖托为避免被“限高”，向时

任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石红彪请求帮助。石

红彪找到辉县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时任局长魏

新涛商量规避方法，之后安排镇党政办一级

科员张大志套用其他文件文号，制作了免去

帖托孙石窑村党支部书记、任命该村村民郭

黑虎（非中共党员、智力二级残疾）为孙石窑

村党支部书记的虚假文件，应付法院执行，实

际仍由帖托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辉县市人民

法院执行承办人朱新昌未经核实，依据虚假

文件于2024年 7月 11日对郭黑虎采取“限

高”措施。后辉县市人民法院发现该文件失

实，于2024年 7月 23日解除了对郭黑虎的

“限高”措施。

根据调查核实情况，依规依纪依法对相关

单位和11名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责令辉县

市委、市政府向新乡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检

查；南寨镇党委、政府向辉县市委、市政府作出

深刻检查；辉县市人民法院党组向辉县市委作

出深刻检查。新乡市委对辉县市委书记李继

游，辉县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韩中原进行批

评教育；给予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时任辉县市

委常委、南寨镇党委书记张进朝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免去其现任的辉县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市政府党组成员职务，提议免去其现任的

辉县市政府副市长职务；给予时任南寨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现任辉县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工

商联党组书记石红彪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

处分；给予时任南寨镇党委副书记（分管党政

办），现任共青团辉县市委书记刘应民党内警

告处分；给予南寨镇党政办主任王全芳党内警

告处分；给予南寨镇党政办一级科员张大志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时任孙石窑村党支部书

记帖托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给予负有重要领导

责任的时任辉县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现任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刘

志飞诫勉处理；给予时任辉县市人民法院党组

成员、执行局局长魏新涛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免去其辉县市人民法院党组成员职务，提议免

去其现任的辉县市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给予

辉县市人民法院执行承办人朱新昌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根据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河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已依法决定对孙石窑村债务纠纷案

进行提审；审计部门正在对孙石窑村财务有关

问题进行审计；纪检监察机关、公安部门正在

对有关问题线索开展深入调查；新乡市委已向

孙石窑村派出整顿工作组，对孙石窑村进行彻

底整顿，深入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制约村庄发

展的突出问题。

新乡市委、市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发生深感

自责，将深刻汲取教训，以案为鉴、认真整改，

进一步加强纪法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守牢纪法

底线。 据新乡市人民政府网站

最近，本报记者接到市民反映称，昆明市

高新区科园路道路两侧存在机动车乱停乱放

的情况，严重影响交通，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管

理，还路于民。

1月7日，记者来到科园路了解情况。在

鼎易天城小区附近路段，部分国资停车位上停

放着电动自行车，私家车被迫停到泊位外；在

假日城市小区附近路段，近20个国资停车位

空着，但多辆私家车停放在泊位外，严重阻碍

交通，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一位在科园路值守的国资停车位收费员告

诉记者，他曾劝导车主将车停到泊位内，但对方

根本不听。“这里停车每小时收费4元，从早上8

时到晚上8时总共收48元，是有点贵。但晚上

8时到第二天早上8时，封顶只收5元。”

负责管理高新区国资停车位的昆明市智慧

停车建设运营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曹先生说，乱

停放的车辆多为周边商铺（餐馆）的车辆，影响通

行，收费员曾劝导车主挪车，但多次遭拒。他们

曾对接交警、城管、黑林铺街道、高新区管委会等

部门，召开过现场办公会，但问题未得到解决。

昆明市五华区黑林铺街道国际花园社区

居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早在两年前，他

们就向负责辖区道路交通管理的昆明市交警

一大队和昆明市智慧停车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反映过此事，但情况至今没有得到改观。

现场走访时，有交警正在给科园路上乱停

乱放车辆贴违法停车告知单。一位女车主看到

交警在贴罚单后，急忙从街边商铺中跑出来。

“这两张车是我的，马上就挪走，不要贴。”该女

车主说，她就在街边开店，平时不将车辆停放到

泊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一些共享电动车会

停放到泊位内，无人管理，停车受阻；二是收费

太贵，停一天将近50元，而交警来贴罚单，罚一

次款也才50元，且不可能天天来贴罚单。除上

述两辆车外，旁边还有4辆车未停到泊位内。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店主表示，这些违停

车辆基本都是周边店主的，一到晚上，科园路

上的交通秩序就会变得更加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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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访时，交警在对违停车辆开具罚单。


